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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披露了《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81），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导致表决结果比例计算发生错误。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更正前： 

表决结果：同意 83,652,3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4.145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0%；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更正后： 

表决结果：同意 83,652,3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更正前： 

表决结果：同意 83,652,3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4.145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0%；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更正后： 

表决结果：同意 83,652,3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向供应商申请的商业信用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 

更正前： 

表决结果：同意 83,652,3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4.145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0%；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更正后： 

表决结果：同意 83,652,3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以上更正不影响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严格作好信息披露工作，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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